
 

南洋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宜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

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南洋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作为南洋天

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我们本着对公司、

全体股东及投资者负责的态度，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，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

五次会议相关事宜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关于修订《公司章程》中利润分配政策部分条款发表的独立意见 

1.公司根据实际运营情况，适时修订公司章程，对利润分配政策部分条款进

行修订，审议程序合法合规。 

2.本次修订，能综合平衡公司生产经营情况、投资规划以及长期发展的需要，

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符合现行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亦能充分考虑

对中小股东的利益，具有合理性。 

综上，我们同意修订《公司章程》的利润分配政策部分条款，并提交股东大

会审议。 

二、关于全资子公司拟收购股权及债权的独立意见 

本次交易的审议、决策和表决程序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

的有关规定。 

公司本次交易所选聘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，评估假设前提合理，评估方法

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，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合理，定价公允，不存

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本次交易完成后，有利于尽早解决企业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，稳定人员队

伍，提升企业实力，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。交易具有合理性。综上所述，独立董

事认为公司本次交易具有合理性，审议程序合法、合规，符合公司和股东的利益，

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。 

独立董事：刘伟、刘少周、冯海涛 

二○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




